河南鑫旺达电源科技有限公司年产1.2亿安时锂离子动力二次电池项目（二期）竣工环境保护验收意见

2026年3月13日，河南鑫旺达电源科技有限公司年产1.2亿安时锂离子动力二次电池项目（二期）竣工环境保护验收监测报告和《建设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暂行办法》，严格依照国家有关法律法规、建设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技术规范、本项目环境影响评价报告书和审批部门审批决定等要求对本项目进行验收，提出意见如下：

一、工程建设基本情况
（一）建设地点、规模、主要建设内容

建设地点：新乡市凤泉区产业集聚区内
建设性质：新建

产品、规模：年产1.2亿安时锂离子动力二次电池（本项目二期工程建成后全厂）
（二）建设过程及环保审批情况

河南鑫旺达电源科技有限公司年产1.2亿安时锂离子动力二次电池项目，项目分期建设，本项目二期工程建成后全厂产能为年产1.2亿安时锂离子动力二次电池。
《河南鑫旺达电源科技有限公司年产1.2亿安时锂离子动力二次电池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于2016年11月由济源蓝天科技有限责任公司编制完成，2017年5月18日，新乡市环境保护局以新环书审[2017]21号文对该项目环评报告书进行了批复。根据项目环评，项目设计分二期建设，每期生产能力均为0.6亿安时/年。该项目一期于2017年6月10日开工建设，2019年4月12日一期项目竣工，2019年9月5日完成一期验收。现二期项目2025年10月20日开工建设，2026年1月7日二期项目竣工，并于2026年2月13日进行了排污许可证重新申请，排污许可证编号：91410704MA3XGYC84E001Q，有效期限：2026年02月13日至2031年02月12日。
（三）投资情况

本项目二期工程建成后全厂实际总投资30000万元，其中环保投资77万元，占比约为0.26%。

（四）验收范围

本项目二期工程实际建设对一期工程已验收设备进行了升级改造和整合利用，同时新增了部分生产设备以满足二期工程的生产需求，二期工程建成后即可满足全厂年产1.2亿安时锂离子动力二次电池的生产能力。因此本次验收将对全厂范围进行分析验收，并涵盖一期工程的验收内容。
本次验收范围为河南鑫旺达电源科技有限公司全厂年产1.2亿安时锂离子动力二次电池生产线的主体工程、配套设施、辅助设施、环保设施的建设、运行及环保要求落实情况。
二、工程变动情况

该工程与环评报告及其批复对比无重大变动。

本项目环评及批复不一致的地方为：

1、主体工程车间变动：
在实际运行过程中，随着设备的升级改造，设备数量逐渐减少，占地面积也相应缩减，现有车间可满足全厂生产需求。对照《污染影响类建设项目重大变动清单（试行）的通知》（环办环评函〔2020〕688号），其地点要求为：“5、重新选址；在原厂址附近调整(包括总平面布置变化)导致环境防护距离范围变化且新增敏感点的。本项目用地面积减少，仍在原批复厂界范围内，减少车间均为辅助生产设备车间，不涉及主要生产工序。主要生产车间未发生变动，环境防护距离范围未发生变化且不涉及敏感点，不属于重大变动。
2、废气治理设施及配套排气筒数量变动：
NMP废气经及NMP回收装置（三级喷淋塔）处理、注液废气经两级活性炭吸附装置处理，处理后经同一根15m排气筒排放。配料粉尘经袋式除尘器处理后经一根15m排气筒排放。根据现有技术规范及当地环保要求，废气配套可行治理措施后排放，满足要求。对照《污染影响类建设项目重大变动清单（试行）的通知》（环办环评函〔2020〕688号），其环境保护措施中要求为：“8、废气、废水污染防治措施变化，导致第6条中所列情形之一（废气无组织排放改为有组织排放、污染防治措施强化或改进的除外）或大气污染物无组织排放量增加10%及以上的。”的属于重大变动。本项目治理设施相较环评批复的措施均有所优化，不属于重大变动。
NMP废气经及NMP回收装置（三级喷淋塔）处理、注液废气经两级活性炭吸附装置处理，处理后经同一根15m排气筒排放。根据《污染影响类建设项目重大变动清单（试行）的通知》（环办环评函[2020]688号）第10条：“新增废气主要排放口（废气无组织排放改为有组织排放的除外）；主要排放口排气筒高度降低10%及以上的。”属于重大变动。根据《排污许可证申请与核发技术规范  电池工业》（HJ967—2018），本项目减少排气筒属于一般排放口，该变动情况不属于重大变动。
3、固废间、危废间面积变动：
本项目通过合理调整用地面积，可有效满足固体废物暂存的实际需求。对照《污染影响类建设项目重大变动清单（试行）的通知》（环办环评函〔2020〕688号），其环境保护措施中要求为：“12、固体废物利用处置方式由委托外单位利用处置改为自行利用处置的（自行利用处置设施单独开展环境影响评价的除外）；固体废物自行处置方式变化，导致不利环境影响加重的。”的属于重大变动。本项目仅用地面积发生改变，不属于重大变动。
4、工艺及设备变动：
实际建设工艺如下:
①配料工序：
在实际生产过程中，正极材料镍钴锰酸锂需通过干粉烤箱去除水分，以降低原料含水率。增加1台干粉烤箱，专门用于正极材料镍钴锰酸锂的烘干处理。
负极配料工艺中需加入去离子水，并采用负压混料搅拌方式。当前负极配料工序效率较低，通过增设1台涡轮分散搅拌机，以缩短负极配料混料工序的作业时间。

在实际生产过程中，原料种类较多导致传统L型投料站、真空上料机的上料方式存在生产连续性不佳等问题，并造成批次间交叉污染，长期使用还会引起粉体分层和团聚现象。因此本项目不再使用该投料方式，对涡轮分散搅拌机进行设备密闭，在密闭间内进行负压投料。

②涂布：
本项目引进先进的涂布机，自动化程度提高单台设备的生产能力较原有涂布机提升100%，通过配置2台新型涂布机，可实现年产1.2亿只的生产能力。
全厂2条涂布生产线，负极涂布仅产生水蒸气，不涉及有机废气，正极涂布产生的NMP废气引入一套NMP回收系统中进行处理排放。
③制片：
对生产设备进行优化调整，具体为：减少5台自动制片机、14台对辊机和14台分条机，同时增加6台真空保存箱和3台自动真空烤箱。上述设备均属于辅助生产设备，通过精细调整以更好地满足全厂生产实际需求。

④装配：
淘汰原有的电焊机、超声波电焊机和滚槽机，新增4台自动化程度较高的装配一体机和入壳机，以替代原有设备的生产工艺，进而满足生产需求。

⑤注液：
本项目通过提高注液机的自动化程度，替代原有的激光焊接机和封口机，以满足生产需求。

增加2台自动清洗机，提高清洗效率。
⑥化成分容：
基于实际生产需求，减少38台分容柜后现有设备满足全厂化成需求。

⑦包装
增加一台分选机，对产品进行包装分选。
对照《污染影响类建设项目重大变动清单（试行）的通知》（环办环评函〔2020〕688号），其生产工艺中要求为：“6、新增产品品种或生产工艺(含主要生产装置、设备及配套设施)、主要原辅材料、燃料变化，导致以下情形之一：（1）新增排放污染物种类的(毒性、挥发性降低的除外（2）位于环境质量不达标区的建设项目相应污染物排放量增加的（3）废水第一类污染物排放量增加的（4）其他污染物排放量增加10%及以上的。”的属于重大变动。本项目设备变动不涉及污染物排放，不会导致工艺变化，不影响正常生产，因此不属于重大变动。
5、原辅材料变动：
实际生产中负极混料工序需增加去离子水进行混配搅拌，原环评遗漏该原辅材料用量，本次对该原辅材料使用量进行补充（去离子水均为外购）。该原料在后续涂布及干燥工段全部蒸发为水蒸气，该辅料增加不影响产能，不涉及产污。
设备自动化程度的提高，不再需要不干胶垫进行粘连，直接通过装配一体机进行焊接。
对照《污染影响类建设项目重大变动清单（试行）的通知》（环办环评函〔2020〕688号），其生产工艺中要求为：“6、新增产品品种或生产工艺(含主要生产装置、设备及配套设施)、主要原辅材料、燃料变化，导致以下情形之一：（1）新增排放污染物种类的(毒性、挥发性降低的除外（2）位于环境质量不达标区的建设项目相应污染物排放量增加的（3）废水第一类污染物排放量增加的（4）其他污染物排放量增加10%及以上的。”的属于重大变动。本项目原辅材料的变动不涉及污染物排放，不会导致工艺变化，不影响正常生产，因此不属于重大变动。
三、环境保护设施落实情况
（1）废气
项目有组织废气主要为配料废气、正极涂布烘干废气、注液工序废气。正极涂布烘干废气经NMP回收装置（三级喷淋塔）处理，注液工序废气经两级活性炭装置处理，上述废气经同一根15米高排气筒排放；配料废气经袋式除尘器处理后经1根15m排气筒有组织排放。
（2）废水
本项目废水包括生活污水、生产废水，其中生产废水包括设备清洗废水、车间卫生水。

生产废水：“混凝沉淀池+陶瓷膜过滤”处理后回用于车间地面清洗不外排；

生活污水：经“调节池+A/O一体化生物膜反应器”处理后经污水管网排入小尚庄污水处理厂处理。
（3）噪声

项目主要的噪声源有：真空上料机、搅拌机、空气压缩机和各种风机及泵类等。项目采取了相应的降噪措施，以减少工程噪声对厂址周围声环境的影响。

（4）固废

本项目产生的固体废物主要为一般固废和危险废物，一般固废包括极片边角料、回收粉尘、生活污水处理设施污泥、NMP溶剂；危险废物包括废活性炭、废清洗液、沉淀池污泥。一般固废中极片边角料、回收粉尘、生活污水处理设施污泥在固废间暂存后定期外售，NMP溶剂厂家回收；危险废物中废活性炭、废清洗液、沉淀池污泥均采用专用容器收集，在危废储存间暂存，定期送有相应危废处置资质的单位处置。各固体废物全部得到妥善处理。
四、环境保护设施调试效果
（一）污染物达标排放情况

根据《河南鑫旺达电源科技有限公司年产1.2亿安时锂离子动力二次电池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监测报告》，监测期间，各环保设施运行正常。监测结果表明：

1.废气：

（1）有组织废气

根据监测数据，有组织废气中颗粒物废气最大排放浓度7.1mg/m3，可以满足《新乡市生态环境局关于进一步规范工业企业颗粒物排放限值的通知》其他所有涉气工业企业排放口颗粒物10mg/m3的限值要求，同时满足《电池工业污染物排放标准》（GB30484-2013）中颗粒物30mg/m3的要求。非甲烷总烃废气最大排放浓度为17mg/m3、排放速率为0.137~0.157kg/h，能够满足《电池工业污染物排放标准》（GB30484-2013）中非甲烷总烃50mg/m3的要求。
（2）无组织废气

厂区无组织废气主要为各工序中未被收集的颗粒物、非甲烷总烃。根据厂界无组织废气监测结果显示，厂界无组织非甲烷总烃浓度值范围为：0.21~1.18mg/m3，无组织颗粒物浓度值范围为：0.177~0.289mg/m3，满足《电池工业污染物排放标准》（GB30484-2013）中非甲烷总烃2.0mg/m3、颗粒物0.3 mg/m3要求。

2.废水：
根据监测结果，本项目总排口废水浓度分别为：COD179~223mg/L、SS104~119mg/L、NH3-N 4.96~5.73mg/L、TP 0.68~0.76mg/L、TN10.9~12.9mg/L，可以满足小尚庄污水处理厂收水标准（COD350mg/L、SS250 mg/L、NH3-N30mg/L、TP3mg/L、TN40 mg/L）。

3.噪声：

本项目昼间噪声值为54~59dB（A），夜间噪声值为46~49dB（A），可以满足《工业企业厂界环境噪声排放标准》（GB12348-2008）2类标准，即昼间60dB（A）、夜间50dB（A）。

4.总量：

本项目二期工程建成后全厂废气污染物排放总量为：颗粒物0.0374t/a、非甲烷总烃2.0856t/a，能够满足环评批复全厂颗粒物0.78t/a、非甲烷总烃2.628t/a的总量要求；本项目二期工程建成后全厂废水污染物排放总量为：COD 0.0692t/a、NH3-N 0.0069t/a，可以满足环评批复中COD 0.072t/a、NH3-N 0.0072t/a的总量要求。
五、工程建设对环境的影响
本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及其审批部门审批决定中未涉及环境敏感保护目标的要求。

六、验收结论
根据该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监测报告及现场核查，该项目环保手续完备，执行了环境影响评价及三同时管理制度，基本落实了环评报告及其批复规定的各项环境污染防治措施。各项污染物能够实现达标排放或合理处理处置。

综上所述，河南鑫旺达电源科技有限公司年产1.2亿安时锂离子动力二次电池项目不存在《建设项目竣工环境保护暂行办法》中所规定的验收不合格情形，符合建设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合格条件，验收合格。
 七、后续要求
加强污染防治措施管理，确保污染防治措施能够稳定运行，污染物能够达标排放。
八、验收组人员

[image: image2.jpg]] R S HE A L IE R A PR A A
4FRE 12 LRI EE TR KRR E (23D

FREAR W TAF 414
A 24 B s %4
i R R R P R IR Pk o 28
Gl fr 4 TR R R A IR A whem | P
£x e & AR T wr | 1, : "y

;mﬁﬂﬁfﬁ%p
1B S
R \t3> B




1

[image: image1]